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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1 月 5日召开

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对《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形成新的

《公司章程》： 

变更前 变更后 

第一条 为维护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

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

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

本章程。 

第十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

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

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 

第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公司建立党的组织，设立党的工作机

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组织机构

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

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

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党组织在公司

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公



司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本章程

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

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 

修订后形成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涉及的相关工商备案等事宜。 

特此公告。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7日 

 

 


